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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

（研習）計畫 

民國105年11月1日 

 

一、補（捐）助目的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鼓勵環境教育機

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，並協助民眾取得環境教

育人員認證，特訂定本補（捐）助計畫。 

二、依據環境教育法第9條第7款規定：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 

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。 

三、補（捐）助計畫對象及類型 

補（捐）助已經認證之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

訓練（研習），協助環境教育人員取得認證所需之訓練費

用。 

前項所稱之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，係指依據環境

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所辦理之30小時研

習、第9條第2項規定所辦理之120小時訓練、第10條第2項規

定所辦理之24小時研習及第15條第2項規定所辦理之展延研

習。 

四、補（捐）助金額及期限 

（ㄧ）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於本島地區（除臺東縣外）

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時，向學員所收取學

費之50%；惟補助參加訓練每人學費最高以新臺幣

（以下同）8,000元為限，補助研習每人學費最高以

2,000元為限，補助展延研習每人學費最高半日課程至

少3小時以400元為限；全日課程至少6小時以800元為

限，本年度每人最高以2,000元為限；須完成環境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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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訓練（研習）之學員，始得列入補助人數之計

算。 

（二）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於離島地區及偏遠地區（含

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及臺東縣）辦理環境教育人

員訓練（研習）時，補助參加訓練每人學費最高以

16,000元為限，補助研習每人學費最高以4,000元為

限，補助展延研習每人學費最高半日課程至少3小時以

400元為限；全日課程至少6小時以800元為限，本年度

每人最高以4,000元為限；須完成環境教育人員訓練

（研習）之學員，始得列入補助人數之計算。 

（三）補（捐）助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計畫之總

補助金額共250萬元。 

（四）補（捐）助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申請期

限，自105年11月20日起至106年9月30日止，並須於

106年11月30日完成核銷結案；另補助經費用罄即截止

受理申請。 

五、補（捐）助申請方式：每次申請以1個班期為限，於該班期

開辦30日前完成網路提報及公文提送計畫，二項申請方式均

須完成，如未完成者視同棄權；另將於申請截止時間後（以

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收件時間），審查申請補（捐）助

所檢附之資料，並函復核定結果。 

（一）網路提報計畫：至本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首頁

(http://eeis.epa.gov.tw)，點選「環境教育補助計畫及成

果申請」填妥計畫申請資料及並上傳文件。 

（二）公文提送計畫：以公文方式檢附計畫申請資料，提送

至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（320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

3段260號5樓）申請，信封註明「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

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」。 

（三）網路提報及公文提送計畫須檢附資料如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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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計畫申請表（如附件1）。 

2.辦理實施計畫（如附件2）。 

3.通過環境教育機構認證之證明文件（於第1班期申請

時提出即可）。 

 

六、補（捐）助核銷方式 

（一）原則應於各班期結束後15日內完成核銷結案（最後核

銷結案日期為106年11月30日）。未依規定於各班期核

銷期限內完成核銷者，如影響學員權益造成爭議者，

概由受補（捐）助單位自行負責，且當年度不得再申

請補助。 

（二）申請期限至106年9月30日止，另補助經費用罄即截止受

理申請。 

（三）核銷檢附文件：於規定核銷之期限內，以班期為單位

辦理核銷，並以公文方式檢附領據、學員名冊、結訓

證明、補助學員學費支領清冊（受補助學員簽領證

明）、代扣稅額切結書及成果報告（附件3）一式2份

（含電子檔）送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審核後，憑

以撥付補助款。 

（四）網路提報成果：至本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首頁

(http://eeis.epa.gov.tw)，點選「環境教育補助計畫及成

果申請」填妥成果資料及並上傳文件。 

（五）請自行至本署資訊網（http://www.epa.gov.tw/行政公開

資訊/支付或接受之補助）下載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

（捐）助民間機構、團體及學校經費會計事務處理注

意事項」，並依規定辦理補助經費之執行及核銷。 

七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接受本署補助所開辦之訓練（研習），不得重複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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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，惟展延研習不限；另必須將名額開放供社會各

界報名參加，不得局限於特定人員。 

（二）依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第4條第1項第2款

（除研習6學分之時數證明外，須提出18個環境相關領

域學分證明）規定辦理，於報名前明確告知參訓者，

以免完成研習仍無法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，而產生

不必要之爭議。 

（三）學員必須完成訓練（研習）並取得結訓證明，始得納

入補助名單；報名後未完成結訓，該名學員不得補

助。 

（四）經本署核定補（捐）助者，若未依規定代轉發參訓學

員補助款項或有不符環境教育相關法規者，本署得撤

銷補助並追還已撥金額。 

（五）依通過環境教育機構認證之核定資料，以及「環境教

育機構訓練開班作業注意事項」規定辦理訓練（研

習），必要時本署得派員實地訪查訓練（研習）執行

情形。 

（六）屆時請配合本署辦理106年度成果發表會，並準備成果

簡報於發表會中發表，另製作海報於發表會中展示，相

關費用自行負擔；本署將訂定評分機制，由專家學者評

選出優良案件，優良案件之提案者將於明年優先補助。 

（七）各補（捐）助計畫請將本署列名為該活動之指導單

位，另有關計畫媒體文宣及廣告，須依預算法第62條

之1規定辦理標示「廣告」。 

（八）各補（捐）助計畫印製手冊所用紙張應取得永續森林

管理、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等環保驗證，

油墨應為黃豆油墨或環保標章植物性油墨，並於手冊

標示相關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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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補（捐）助計畫本計畫如涉及智慧財產事宜，應取得

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方得利用，如有侵權情

事，概與本署無關。 

（十）補（捐）助計畫經本署審核後即可公布刊登，另請至

本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首頁(http://eeis.epa.gov.tw)

進入，點選「我要發表活動」進行活動登錄。 

（十ㄧ）辦理各項環境教育之活動、會議、展覽須符合本署

訂定「環保低碳活動指引」，並須於辦理前至本署

「環保低碳活動平臺」(http://greenevent.epa.gov.tw/)完

成環保低碳活動自評與登錄，並申請取得環保低碳活

動標誌(LOGO)於辦理活動、會議、展覽時標示。 

八、如有疑問，請洽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陳婉榛小姐，電

話：03-4020789分機662 

九、相關附件 

附件1：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辦

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申請表 

附件2：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辦

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辦理實施計畫格式 

附件3：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辦

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成果報告格式 

附件4：本署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性別平等檢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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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 

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環境教育機構名稱  
申請次數 

（106年度） 
第    次 

環境教育機構地址  

通過認證之證明 
文件字號 

 統一編號 
（國立大學免填） 

申請項目（類別）、 

人數、補助經費 

及期程 

□本島地區（不含臺東縣）  □離島地區及偏遠地區（含臺東縣） 

□辦理訓練（120小時）；預計     人，補助經費新臺幣         元 

課程期程    年   月   日~    年   月   日 

□辦理研習（30/24小時）；預計     人，補助經費新臺幣        元 

課程期程    年   月   日~    年   月   日 

□辦理展延研習（   小時）；預計     人，補助經費新臺幣          元 

課程期程    年   月   日~    年   月   日 

展延課程核准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展延課程核准文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今年度補助累計 

班數及人數 

（不含本次） 

訓練（120小時    ）：共     班，共     人。 

研習（30/24小時）：共     班，共     人。 

展延研習（    小時）：共     班，共     人。 

上課地點 
□同機構地址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電子郵件信箱 

(E-mail) 
 

＊須檢附核發環境教育機構認證之證明文件，如申請展延課程補助，須檢附展延課程核備公文影

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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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 

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實施計畫格式 

 

實施計畫內容必須包含下列事項 

一、依據 

二、目的 

三、參訓對象 

四、訓練期程及方式 

五、課程時數、內容概要及講師（課程表） 

六、課程辦理日期、時間及地點 

七、訓練人數、費用及學費收／退款方式與流程 

八、報名方式 

九、繳費方式 

十、聯絡方式 

 

附註： 

一、實施計畫格式：14 號標楷體、固定行高：24 pt。 

二、請雙面列印，以訂書針或其他可拆方式裝訂，勿採膠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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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10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（捐）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

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（研習）成果報告格式 

 

成果報告內容必須包含下列事項 

一、開辦情形總表（班別、訓練期程、參訓人數及收費情形

等） 

二、辦理情形說明 

三、學員資料表（含姓名、任職單位、職稱及成績） 

四、成果說明及照片 

五、滿意度調查及分析（含附件4性別平等檢核表） 

六、執行成效分析 

七、結論與建議 

 

 

附註： 

一、實施計畫格式：14 號標楷體、固定行高：24 pt。 

二、請雙面列印並膠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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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本署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性別平等檢核表 

 

辦理活動單位： 

單位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男   □女 

活動名稱： 

活動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平日   □假日（可複選） 

活動時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上午   □下午  □晚上（可複選） 

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都會區 □鄉村（1場次以上可複選） 

參加對象： 辦理方式： 

參加活動人數：男：    人，女：    人，總計      人 

檢 核 內 容 

項

次 
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

說明 
（如有性別統計
或績效資料， 
請一併敘明） 

1-1 
活動是否包含蒐集參與活動（或受益人）之性別統計資

料？ 
□是 □否  

1-2 承上題，如是，是否適宜建立長期追蹤資料？ □是 □否  

1-3 

承上題，如是，是否有下列複分類統計？（可複選，請

將包含項目打勾） 

□性別            

□年齡            

□族群（如原住民、新住民）    

□教育程度  

□是 □否  

2-1 
活動之訊息與宣導是否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，或進而

翻轉性別刻板印象？ 
□是 □否  

2-2 
活動之訊息與宣傳是否貼近男女或城鄉居民資訊管道使

用之便利性，減少性別落差或城鄉差距？ 
□是 □否  

3 
活動是否包含培育環境、能源與科技領域的社區與部落

女性種子師資或意見領袖？ 
□是 □否  

4 活動是否有考量不同性別與弱勢處境者之需求差異？ □是 □否  

5 
活動是否有下列成效？（可複選，請將包含項目打勾） 

□以資源挹注在地、社區化組織的成長 
□是 □否 

 



 10 

□培力民間環保團體的永續發展 

□結合民間力量，持續推動生活環保的實踐 

□環境風險的監督與資訊宣導？ 

項

次 
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

說明 

（如有性別統計

或績效資料， 

請一併敘明） 

6 
活動是否包含推廣農村女性、原住民或其他涉及生態環

境保育的傳統智慧與知識？ 
□是 □否 

 

7 
活動畫之規劃、決策與領導等過程，是否確保女性的充

分參與？ 
□是 □否 

 

8 
活動相關活動之執行過程，是否有具體策略或原則，讓

參與者之組成，符合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的目標？ 
□是 □否 

 

9 
活動之執行過程中，是否考慮參與者之託育需求，提供

免費、優質之臨時託育服務？ 
□是 □否 

 

10 活動是否特別規劃有性別平等工作之創意內容？ □是 □否  

註：為鼓勵活動申請者結合環境教育活動與性別平等思維，請參考表列項目，將性別

平等觀念融入環境教育中；如以上各項目均填否，建議活動內容徵詢具有性別平

等意識專家意見並修正。 

 


